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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山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〔2019〕—104

保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全市非煤矿山

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园区应急管理部门：

现将《全市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保山市应急管理局

2019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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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
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安委办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，

根据《保山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集中整

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保安发电〔2019〕3 号），现就开展全

市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开展全市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，要坚

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

精神为引领，紧扣元旦、春节“两节”以及全国、省市“两会”

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目标，围绕全市非煤矿山、工贸行业两大

领域，依法推进集中整治工作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一）整治重点

1．非煤矿山：重点整治超层越界开采、不按设计建设生产，

使用干式制动器的无轨车辆运输人员、油料和炸药；不具备安全

生产条件矿山实施关闭前突击生产和超能力、超强度、超定员生

产，已经关闭矿山死灰复燃；尾矿库未批先建、未经审批擅自加

高扩容、擅自改变筑坝方式、冬季放矿不规范；地下矿山井下炸

药库（民用爆炸物品临时发放点）建设管理不规范问题等。

2．工贸行业：突出整治金属冶炼、有限空间、涉氨制冷和粉

尘涉爆企业风险源辨识不清、管理措施不力，隐患排查整改不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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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建立健全隐患台账等行为。一是有限空间作业重点整治审批制

度、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不落实。二是金属冶炼重点整治冶金企

业燃气区域储运、隔断、检测、报警等安全设备设施缺失，预防

泄漏、中毒、窒息、火灾、爆炸等制度执行不到位，铸造装置维

护不及时、吊运高温熔融金属或液渣的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重机

相关要求，冶金起重机及其龙门钩横梁、耳轴销和吊钩、钢丝绳

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测合格，高温熔融金属影响区域

内有积水以及人员聚集场所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影响区域

内、落后工艺和设备未淘汰等问题。三是涉氨制冷企业重点整治

两类重大隐患、外部安全距离不足、“人员在冷库内分检包装蔬菜”

和“冷库机房上方住人”等隐患。四是粉尘涉爆企业要重点整治

建构筑物、除尘系统、防火防爆、粉尘清理等四个方面的十大重

点问题和隐患。

（二）整治目标。坚决整治全市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生

产监管不力，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等问题，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

患，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，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，做到“全

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

为确保“两节”、“两会”期间安全形势平稳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认真开展部署，明确工作责任。要把全市非煤矿山和工

贸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与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相

结合，与全市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相结合，与《保山市应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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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非煤矿山及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

知》（保应急发〔2019〕36 号）相结合，及时开展工作部署，切

实把集中整治目标措施责任传导到企业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领域，依法开展检查。非煤矿山领域要突出全

市正在基建和开采的地下矿山开展检查。工贸行业领域要紧盯全

市硅冶炼、钢铁生产、涉氨制冷、木制品生产、面粉生产加工等

企业开展拉网式检查，依法严格督促企业开展全覆盖自检自查和

问题隐患整改。

（三）加大执法力度，确保整改落实。要坚持立查立改、边查

边改，做到排查整改、执法查处、督查督办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。

对企业严重非法违法行为，要严格落实“四个一律”等执法措施，

并按程序纳入安全生产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，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

任，确保隐患整改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加强沟通协作，形成整治合力。要加强与自然资源和

规划、市场监管、工信等部门沟通，促进密切配合、通力协作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检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三、有关事宜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园区应急管理部门于 2020 年 1

月 10 日、2 月 10 日、3 月 10 前，分别形成非煤矿山、工贸行业

集中整治情况 3 次报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和安全生产基础科。


